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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罪責：責任能力、精神障礙、原因自由行為

一、罪責及阻卻罪責事由

 相關法條

Ⅰ 未滿十四歲人之行為，不罰。

Ⅱ 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

Ⅲ 滿八十歲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

第 18 條

Ⅰ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

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

Ⅱ 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

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

Ⅲ 前二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

第 19 條

瘖啞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

第 20 條

刑法第 23、24 條

1. 罪責原則

 罪責理論約可分成古典決定論、修正的非決定論、心理責任論、

規範責任論等論述，這些理論可以簡言之：罪責理論係在討論一

個人在什麼時候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在上開罪責理論的內涵

中，統整後大抵可說，責任能力係指行為人的識別能力及控制能

力，罪責則是對行為人的期待可能。基本上，犯罪責任必須建構

在行為人有控制能力和識別能力之下，也就是在期待行為人可能

不犯罪之前提下，始能構成罪責要件。識別能力和控制能力可由

幾項次要原則輔助判斷。首先，責任能力由法規範所推定，即法

律會規定行為人何時有責任能力，但這些規定可以藉由舉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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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比如說行為人有智能缺陷、識別障礙等 )推翻。再者，罪責

要求行為與責任能力須同時存在，亦即行為人為犯罪行為時，

必須行為當時具備責任能力，此稱為「行為與罪責同時存在原

則」，且將衍生出本書後續要討論的原因自由行為的相關爭議。

2. 影響責任能力之因素

 有關罪責能力之要素規定，可見於刑法第 18條至 20條。

⑴ 年齡要素：

 刑法第 18條係刑法對於罪責能力之原則規定，本於社會通念

及經驗，以年齡作為行為人是否具備識別能力、控制能力，

期待不犯罪之可能之原則規定。

⑵ 精神狀態：

 刑法第 19條在原則規定之後，接續規定法律的排除罪責類

型，首先係刑法第 19條就行為人在識別能力、控制能力欠缺

時之判斷準則，及排除規定。其分類可見於下述圖表：

欠缺識別能力

第 19條第 1項前段 第 19條第 2項前段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致不

能辨識其行為違法⋯

者，不罰

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

致其辨識行為違法⋯，

顯著減低者，得減輕

其刑。

欠缺控制能力

第 19條第 1項後段 第 19條第 2項後段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或

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

之能力者，不罰

行為時因前項之原

因，⋯或依其辨識而

行為之能力，顯著減

低者，得減輕其刑。

原因自由行為
第 19條第 3項前段 第 19條第 3項後段

故意原因自由行為 過失原因自由行為

 原因自由行為，係指行為人自陷欠缺識別能力、控制能力之

情況，由於其較為複雜，故另闢章節詳述之，請見後述。

⑴ 生理狀態（喑啞）：

 刑法第 20條：「瘖啞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如條文所規

定文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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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原因自由行為

 

行為人

行為人

行為人

行為人

1. 例外模式

行為人

2. 構成要件模式

3. 間接正犯模式

原因自由行為概念

原因自由行為處罰理論

原因自由行為類型

第一階段：原因行為

第一階段：原因行為

第一階段：原因行為

第一階段：原因行為

第一階段：原因行為

1. 故意原因行為

1. 過失原因行為

1. 故意原因行為

1. 過失原因行為

第二階段：實行犯罪行為

第二階段：實行犯罪行為

第二階段：實行犯罪行為

第二階段：實行犯罪行為

第二階段：實行行為

+ 故意實行行為

+ 故意實行行為

+ 過失實行行為

+ 過失實行行為

＝故意原因自由行為，

論故意犯

＝過失原因自由行為，

論過失犯

EX. 喝醉狀態

非難必要性

非難困境：非實施犯罪行為

（白話：喝酒不犯法）

X

將此行為提早視為

構成要件行為而處

罰，也因此時尚有

罪責能力，而無欠

缺罪責能力問題。

以此判斷著手

處罰利用行為，並

以此判斷著手

間接正犯

EX. 喝醉壯膽後犯罪

犯罪時欠缺罪責能力，

不該當行為、罪責同時

存在狀態。

作為行為、罪責同時存

在原則之例外，處罰此

行為，並以此行為認定

著手。

X

X

無罪責能力＝工具

工具行為

自陷欠缺辨識 / 控制能力

自陷欠缺辨識 / 控制能力

需有內在關連

自陷欠缺辨識能 / 控制能力 實行犯罪

自陷欠缺辨識 / 控制能力

自陷欠缺辨識 / 控制能力

利用工具實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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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侵害身體法益犯罪態樣

 本罪章所欲保護之法益為「身體健康法益」。規範者，乃關於侵害人類身

體及健康之犯罪類型。人類生存以身體健康為第一前提，如加以損害（包

括心理及生理），無異係對於人之生存構成威脅，並足以影響社會秩序。

傷害結果之認定

生理或健康機

能障礙說（實

務、甘添貴）

以生理學的觀點出發，認為使人之

生理機能發生障礙或是使其健康狀

態有不良變更等情形，即屬傷害。

若僅屬外貌發生變更者，此舉對於

生理機能並無影響，故非屬傷害。

另外，如果只是精神生活的破壞，

亦不在傷害罪處罰之範疇。

身體完整性侵

害說（林山田、

學界通說）

基於外觀物理變化的觀點，認為傷

害罪所要保護的是身體的固有完整

狀態，凡是有害於身體之完全性

者，皆屬傷害罪之範疇。而所謂有

害於身體完整性，不以人之外形為

限，凡人體內部之內臟、五官與生

育之機能、容貌等皆屬之。

Ⅰ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

以下罰金。

Ⅱ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277 條（普通傷害罪）

Ⅰ 使人受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Ⅱ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Ⅲ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278 條（重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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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場激於義憤犯前二條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但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279 條（義憤傷害罪）

教唆或幫助他人使之自傷，或受其囑託或得其承諾而傷害

之，成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死者，處六月以

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282 條（加工自傷罪）

聚眾鬥毆致人於死或重傷者，在場助勢而非出於正當防衛

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下手實施傷害者，仍依傷害各條

之規定處斷。

第 283 條（聚眾鬥毆罪）

Ⅰ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Ⅱ 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傷害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二千元以下罰金。

第 284 條（過失傷害罪）

 概念解析

1. 刑法第 278條第 1項所謂故意致人重傷，係指加害時即有致人重

傷之故意，而結果致被害人重傷者而言。若其犯罪之初，僅有傷

害人之故意，徒以一時氣憤用力過猛或兇器過於鋒利，致被害人

受重傷之結果者，只能以同法第 277條第 2項之犯傷害罪因而致

人重傷論科，與第 278條第 1項重傷罪之情形迥不相同。

2. 使人受重傷未遂與普通傷害之區別，應以加害時有無致人重傷之

故意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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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刑法第 283條所謂「聚眾鬥毆」，係指參與鬥毆之多數人，有隨

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者而言。

 重要實務見解

1. 最高法院 28年上字第 621號刑事判例：「刑法第二百八十三條

所謂聚眾鬥毆，係指參與鬥毆之多數人，有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

者而言。」

2. 最高法院 29年上字第 1011號刑事判例：「刑法第二百七十七

條第二項傷害致人於死之罪，係因犯罪致發生一定結果而為加重

其刑之規定，按照同法第十七條固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發生

時，始得適用，但上訴人於甲乙等叢毆被害人時，既在場喝打，

此種傷害行為，足以引起死亡之結果，在通常觀念上不得謂無預

見之可能，則上訴人對於被害人之因傷身死，即不能不負責任。

上訴意旨謂被害人身受各傷，無一屬於要害且均甚輕微，其死亡

結果斷非行為人所能預見，主張應依刑法第十七條規定不負致死

之責，自無可採。」

3. 最高法院 32年上字第 2548號刑事判例：「刑法第二百七十七

條之傷害罪，既兼具傷害身體或健康兩者而言，故對於他人實施

暴行或脅迫使其精神上受重大打擊，即屬傷害人之健康，如被害

人因而不能自主，致跌磕成傷身死，則其傷害之原因與死亡之結

果，即不能謂無相當因果關係，自應負傷害致人於死之罪責。」

4. 最高法院 61年台上字第 289號刑事判例：「刑法上之加重結果

犯，以行為人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有預見之可能為已足。如傷害

他人，而有使其受重傷之故意，即應成立刑法第二百七十八條第

一項使人受重傷罪，無論以同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項，傷害人

之身體因而致重傷罪之餘地。」

5. 最高法院 62年台上字第 3454號刑事判例：「被害人左膝蓋關

節組織主要之伸出迴轉機能，既經完全喪失，不能回復而殘廢，

無法上下樓梯，且該關節屈時受阻，伸時呈無力並發抖，自難自

由行走並保持身體重心之平衡，殊不能謂非達於毀敗一肢機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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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見乙沈迷賭博而有經濟上之困難，於是向乙提議前往 A所經營之商店

搶劫財物。乙思考再三後，並不為所動。3日後，甲再度對乙說「我跟你去 A

之商店，你進去搶錢，我在店外把風！」乙終於同意該計畫。某日，甲與乙

前往 A之商店。乙進去商店搶劫財物，甲在外把風。乙尚未搶得財物即被 A

強力阻擋，乙欲逃離現場，即用力推倒 A，甲乙兩人遂迅速逃離現場。但 A

因倒地後頭部碰撞地面，送醫不幸死亡。試問：甲、乙二人之行為應如何處

斷？（25分） 

一般警察人員考試四等行政警察人員 104 年第 1 題

 題目分析

本題爭點圍繞在強盜罪開展，算是以強盜罪作為考點相當漂亮的題目。

本題主要爭點在於搶奪罪、強盜罪區分；搶奪罪轉為準強盜罪；以及準強盜

罪如何準用問題。

其次，則是甲如何就教唆、共犯，以及過剩行為評價問題。

本題字數約 1328 字 擬答

分數
書寫

題號
答案請從本頁第1行開始書寫，並請劃記及書寫題號，依序作答

1	 最高法院 64 年台上字第 1165 號判例

	 搶奪與強盜雖同具不法得財之意思，然搶奪係乘人不備，公然掠取他人之財物，如施用強暴脅迫，

至使不能抗拒而取其財物或令其交付者，則為強盜罪。

1	乙進商店搶劫財物行為，該當刑法第325

條搶奪罪

1.	乙進去商店搶奪部分

⑴	按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第1165號

判例1，可悉強盜與搶奪兩罪差異在

於行為人在客觀上不法腕力是否達

到不能抗拒程度。

本文未如市面上其他解

答一般，將甲、乙同列

共同正犯而共同論罪之

原因，在於突顯甲有第

一次教唆不成之目的。

此寫法雖仔細，但在篇

幅上較為繁複，可以斟

酌考慮。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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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司法院釋字 630 號解釋

	 防護贓物、脫免逮捕或湮滅罪證三種經常導致強暴、脅迫行為之具體事由，係選擇對身體自由與

人身安全較為危險之情形，視為與強盜行為相同…經該規定擬制為強盜罪之強暴、脅迫構成要件

行為，乃指達於使人難以抗拒之程度者而言，是與強盜罪同其法定刑

⑵	主觀上，從題意乙進商店搶劫財

物……可悉主觀上乙確有將他人財

物藉由不法手段移轉於自己支配之

主觀不法意圖，該當財產犯罪之主

觀要件。

⑶	客觀上，從題意乙尚未搶得財物即

被A強力阻擋等語，可悉乙所施用

不法之腕力並未達到不能抗拒之程

度，而僅是乘人不及抗拒之際，公

然掠取之程度，自係該當搶奪罪構

成要件，而非強盜罪。

2.	小結

	 本罪乙並無任何阻卻違法及罪責事由，

成立本罪。

2	乙欲逃離現場，即用力推倒A致A死亡行

為成立刑法第329條、第328條第2項準

強盜致死罪

1.	乙欲逃離現場，即用力推倒A部分成立

刑法第329條、第328條第4項準強盜

未遂罪

⑴	按司法院釋字630號解釋 ，可悉就

竊盜、搶奪罪脫免逮捕而施以不法

腕力該當難以抗拒程度，則論以準

強盜罪；次按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

本文與市面上解答不一

致，從題意完全看不出

有強盜罪構成要件，達

到不能抗拒之程度，故

第一次行為並非強盜

罪。

Tips

大法官解釋正確引法。

Tip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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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高法院 68 年台上字第 2772 號判例

	 刑法準強盜罪，係以竊盜或搶奪為前提，在脫免逮捕之情形，其竊盜或搶奪既遂者，即以強盜既

遂論，如竊盜或搶奪為未遂，即以強盜未遂論，但竊盜或搶奪不成立時，雖有脫免逮捕而當場施

以強暴、脅迫之情形，除可能成立他罪外，不能以準強盜罪論。

第2772號判例3，可悉準強盜罪既未遂係以搶奪罪既未

遂判斷。

⑵	主觀上，題意乙欲逃離現場，即用力推倒A可悉乙有脫

免逮捕而施以不法腕力之故意；客觀上乙推倒A而使A

不能反抗，確有實施不法腕力致使A不能抗拒，而非短

暫輕微肢體衝突，且在乙如前述成立搶奪未遂情況下，

該當準強盜未遂罪構成要件。

⑶	小結：乙無阻卻違法事由及阻卻罪責事由下，成立準強

盜未遂罪。

2.乙欲逃離現場，即用力推倒A致A死亡成立刑法第328條

第2項準強盜未遂致死罪

⑴	按刑法第329條準強盜罪，是否準用強盜罪其他規範，

如加重強盜罪、強盜罪加重結果犯等罪曾有不同見解，

本文以為應同實務見解採肯定說，而肯認準強盜罪得準

用致加重結果犯。又按學說見解，準強盜罪無論既未遂

皆有加重結果犯之適用。

⑵	客觀上，A之死亡與乙脫免逮捕之推倒行為有直接性，

而具有因果關係上之關聯。主觀上，乙未有造成A之死

亡故意，確有違反注意推倒他人行為之注意義務，而該

當加重結果犯之過失構成要件。

⑶	小結：乙無阻卻違法事由及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3	乙之行為依據刑法第329條準用第328條第3項、第4項，論

準強盜未遂之加重犯

	 　　乙之行為分別成立搶奪未遂罪、準強盜未遂之加重結果

犯，本於法條競合特別規定，由準強盜未遂之加重結果犯吸

收搶奪未遂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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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高法院 91 年台上字第 50 號判例

	 共同正犯在犯意聯絡範圍內之行為，應同負全部責任。惟加重結果犯，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之

發生為要件，所謂能預見乃指客觀情形而言，與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若主觀上有預見，

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屬故意範圍；是以，加重結果犯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並無

主觀上之犯意可言。從而共同正犯中之一人所引起之加重結果，其他之人應否同負加重結果之全

部刑責，端視其就此加重結果之發生，於客觀情形能否預見；而非以各共同正犯之間，主觀上對

於加重結果之發生，有無犯意之聯絡為斷。

4	甲第一次教唆行為不成罪

1.甲第一次教唆行為，因其與乙皆未著手參與犯罪，不該當

刑法上正犯之犯罪行為，而無刑法上正犯之存在。

2.按我國對於教唆犯目前採取正犯從屬性，正犯不成立，教

唆犯亦不成立。雖舊刑法第29條第3項規定有：「被教唆

人雖未至犯罪，教唆犯仍以未遂犯論。」惟目前該規定已

被廢除，依據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主義、第2條從舊從輕，

新法不處罰教唆未遂情況下，甲第一次教唆行為不成罪。

5	甲把風行為依據刑法第28條、第329條成立準強盜未遂罪共

同正犯

1.按最高法院25年上字第2253號判例：「凡以自己犯罪之

意思而參與犯罪，無論其所參與者是否犯罪構成要件之行

為，皆為正犯，」可悉，縱係把風行為亦成立共同正犯。

次按最高法院91年台上字第50號判例4，共同正犯是否成

立加重結果犯，係以是否可預見作為判斷標準。

2.查本案客觀上甲雖僅把風，並非分擔犯罪構成要件行為，

惟主觀上甲確係以參與犯罪之意思，而進行把風，依據實

務見解適用刑法第28條成立刑法第329條準強盜未遂罪。

3.又查甲對於乙推倒A致A死亡，在犯罪計畫上甲並無預見

可能性，故係屬於乙之「過剩行為」，甲不就此罪成立加

重結果犯。

4.小結：甲無阻卻違法及罪責事由，甲成立準強盜未遂罪。


